
关于严格履行主体责任

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进场交易管理要求

进一步创优营商环境的承诺书

项目名称：

招 标 人：

代理机构：

按照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为严格履行招标人

（采购人）的主体责任，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进场交易管理要求，进

一步创优全市公共资源交易营商环境，我方作出如下郑重承诺：

本招标（采购）项目进场交易前期准备资料已全部完成，所有资

料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已具备进场交易条件，业经行业主管部门审

批（核准或备案）和有关监督部门同意进场交易。

其中：工程建设类的项目，进场交易申请材料已按照《忻州市行

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核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申请材料的通知》（忻

审管工程发〔2020〕1 号）、《忻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房建、

市政、交通、水利等建设工程项目进场交易所需提交资料的补充通知》

（忻审管发〔2020〕80 号）、《忻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

加强忻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监管工作的通知》

（忻建办发〔2022〕31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忻州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

设应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忻政办发〔2020〕43 号）、《忻州

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加强政务信息化项目招标采购入场登记

管理的通知》要求办理齐全。

以上承诺，我方将坚决履行，自愿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各界

监督，失信行为自愿接受招投标监管部门在信用评价体系中予以记

录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招标人：（签章） 代理机构：（签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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